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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郵 政 署 條 例 》  
(第 98 章 )  

修 訂 郵 費 和 雜 項 郵 政 費 用  

引 言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的 會 議 上 ， 行 政 會 議 建 議 ， 行 政
長 官 指 令 根 據 《 郵 政 署 條 例 》 (第 98 章 )第 3 條 ， 制 訂 《 2015 年 郵
政 署 (修 訂 )規 例 》 (《 修 訂 規 例 》 ) (載 於 附 件 A )， 以 便 由 二 零 一 六 年
二 月 一 日 起 修 訂 《 郵 政 署 規 例 》 (第 98A 章 )下 的 多 項 費 用 ， 詳 情 如
下  -  

 
( a )  上 調 14 項 郵 政 費 用 ， 以 彌 補 自 上 次 調 整 以 來 的 累 積 通 脹 1：  
  
 ( i )   私 用 信 箱 ／ 私 用 信 袋 年 費 ；  

 ( i i )   郵 包 記 錄 派 遞 費 ；  

 ( i i i )   包 裹 倉 租 ；  

 ( i v )   私 用 信 箱 每 條 額 外 鑰 匙 的 費 用 ；  

 ( v )    私 用 信 箱 換 鎖 時 ， 就 每 條 沒 有 交 還 的 舊 鑰 匙 的 收
費 ；  

 ( v i )   私 用 信 箱 換 鎖 費 ；   

 ( v i i )   就 非 掛 號 郵 包 發 出 投 寄 證 明 書 或 掛 號 郵 包、包 裹 或
記 錄 派 遞 郵 包 的 投 寄 證 明 書 複 本 的 收 費 ；  

                                                 
1  按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的 變 動 計 算 ； 下 同 。  



 

2  

 

 ( v i i i )  發 出 供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兌 付 的 匯 票 的 手 續 費 ；  

 ( i x )   發 出 匯 票 兌 付 通 知 書 的 費 用 ；  

 ( x )   就 停 止 兌 付 匯 票、發 出 匯 票 複 本 或 就 無 效 匯 票 退 款
的 收 費 ；  

 ( x i )   國 際 回 郵 券 售 價 ；  

 ( x i i )    商 業 回 郵 服 務 按 每 件 派 遞 郵 件 徵 收 的 附 加 費 ；   

 ( x i i i )  簡 便 回 郵 服 務 按 每 件 派 遞 的 信 封 或 卡 徵 收 的 附 加
費 ； 以 及  

 ( x iv )   每 次 向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的 客 戶 發 送 其 訂 取 的 集 郵 物        

品 的 費 用 ；  

 

( b )  調 整 三 項 郵 政 費 用 及 修 訂 有 關 服 務 條 款，即 商 業 回 郵 服 務 新
領 牌 照 費 用、郵 包 轉 遞 費 及 寄 件 人 須 就 代 收 貨 價 包 裹 繳 付 的
特 別 費 用 ；  

 

( c )  開 設 簡 便 回 郵 服 務 牌 照 費 ； 以 及  

 

( d )  删 除 《 郵 政 署 規 例 》 中 有 關 六 項 郵 政 費 用 的 提 述  -  

  

 ( i )   取 消 五 項 郵 政 費 用，即 就 不 屬 政 府 或 合 約 船 舶 的 船 舶 運
送 郵 包 而 給 予 船 長 的 酬 金 、 接 收 郵 件 證 明 書 的 費 用 、 領
取 代 收 貨 價 包 裹 的 費 用 、 每 件 郵 包 的 快 郵 服 務 費 用 ， 以
及 本 地 客 戶 就 訂 取 集 郵 物 品 而 每 年 須 繳 付 的 行 政 費
用 ； 以 及  

 

 ( i i )  從 客 戶 地 址 收 取 特 快 專 遞 物 品 的 每 月 費 用，不 會 以 法 例
訂 明 收 費 的 形 式 徵 收 。  

 

2 .     除 修 訂 第 98A 章 下 的 郵 政 費 用 外，香 港 郵 政 署 長 亦 會 由 2016

年 1 月 1 日 起 重 整 本 地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空 郵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
平 郵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和 本 地 包 裹 這 幾 項 主 要 郵 費 的 郵 費 結 構 及 修
訂 有 關 郵 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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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據  
 

3 .  根 據 法 例 ， 郵 政 署 營 運 基 金 須 以 自 負 盈 虧 的 形 式 運 作 ， 並 使
所 運 用 的 固 定 資 產 產 生 合 理 回 報 。 主 要 郵 費 2及 《 郵 政 署 規 例 》 ( 第
98A 章 ) 下 幾 項 郵 政 費 用 的 上 一 次 調 整 先 後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月 一 日
和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生 效 3。為 收 回 持 續 上 升 的 營 運 成 本，以 及
讓 郵 政 署 營 運 基 金 在 中 期 而 言 維 持 財 政 自 給 ， 香 港 郵 政 需 定 期 調 整
主 要 郵 費 及 郵 政 費 用 。 下 文 第 4 至 8 段 闡 述 已 考 慮 的 因 素 。  

 

( a )  經 營 成 本 上 升  

 

4 .  與 郵 政 署 營 運 基 金 運 作 有 關 的 主 要 成 本 項 目 ( 即 員 工 成 本 、
航 空 運 輸 費 和 終 端 費 4) 近 年 持 續 上 升 。 舉 例 來 說 ， 在 2 0 1 3 - 1 4 至
2 0 1 4 - 1 5 年 度，員 工 成 本、航 空 運 輸 費 和 終 端 費 分 別 上 升 8 .8%、3 .7%

及 7 .8%。 期 間 ， 租 金 成 本 亦 上 升 12 .3%。 此 外 ， 公 務 員 體 制 欠 彈 性
5 ， 同 時 儘 管 電 子 通 訊 日 益 取 代 傳 統 郵 遞 方 式 ， 但 由 於 郵 政 署 營 運
基 金 仍 肩 負 提 供 普 遍 郵 政 服 務 的 責 任 ， 以 致 郵 政 署 營 運 基 金 難 以 靈
活 地 控 制 其 成 本 。 在 預 測 期 內 (即 2 0 1 5 - 1 6 至 2 0 1 9 - 2 0 年 度 )， 預 計
                                                 
2 主 要 郵 費 指 本 地 郵 件 、 空 郵 郵 件 和 平 郵 郵 件 這 些 傳 統 服 務 的 郵 費 。 非 主 要 郵 費

指 如 特 快 專 遞 、 e-Express 和 「 易 送 遞 」 服 務 等 其 他 服 務 的 郵 費 。  
 
3 主 要 郵 費 上 次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月 調 整 ， 涉 及 本 地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 大 量 投 寄 本

地 郵 件 、 本 地 包 裹 、 空 郵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 大 量 投 寄 空 郵 郵 件 、 平 郵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及 大 量 投 寄 平 郵 郵 袋 的 郵 費 。《 郵 政 署 規 例 》(第 98A 章 )下 的 郵 政 費 用
上 次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二 月 調 整 ， 涉 及 私 用 信 箱 ／ 私 用 信 袋 服 務 年 費 、 郵 包 轉 遞 費
、 郵 包 記 錄 派 遞 費 ， 以 及 郵 包 掛 號 費 和 強 制 掛 號 費 。  

 
4  終 端 費 是 其 他 郵 政 機 關 就 各 類 入 口 郵 件 提 供 派 遞 服 務 所 徵 收 的 費 用 。  

 
5  指 郵 政 署 營 運 基 金 不 能 靈 活 地 調 整 公 務 員 人 手 ， 以 及 必 須 跟 隨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每

年 作 出 的 公 務 員 薪 酬 調 整，而 不 能 按 本 身 的 財 政 狀 況 和 物 流 業 僱 員 的 市 場 薪
酬 作 出 考 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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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工 成 本 、 航 空 運 輸 費 和 終 端 費 將 會 繼 續 按 年 上 升 約 4 %。 為 收 回
成 本 和 讓 郵 政 署 營 運 基 金 維 持 財 政 自 給 ， 郵 政 署 有 需 要 調 整 主 要 郵
費 和 郵 政 費 用 。  

 

(b )  自 上 次 調 整 以 來 的 累 積 通 脹  

 

5 .  政 府 於 一 九 九 五 年 七 月 動 議 成 立 郵 政 署 營 運 基 金 的 決 議
時 ， 曾 承 諾 日 後 郵 費 的 增 幅 將 大 致 跟 隨 通 脹 。 上 次 修 訂 主 要 郵 費 和
若 干 郵 政 費 用 分 別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月 一 日 和 十 二 月 一 日 生 效 ， 調 整
幅 度 大 致 反 映 有 關 費 用 自 上 次 調 整 以 來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十 二 月 底 的
累 積 通 脹 。 按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變 動 計 算 ， 由 二 零 一 三 年 一 月 至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的 累 積 通 脹 為 9%。  

 

( c )  郵 政 服 務 之 間 互 相 補 貼  

 

6 .  現 時 ， 本 地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 本 地 包 裹 和 平 郵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及 多 項 雜 項 郵 政 服 務 均 出 現 營 運 虧 損，有 關 虧 損 由 空 郵 郵 件 、
集 郵 服 務 及 競 爭 性 的 郵 政 服 務 (例 如 特 快 專 遞 )的 收 入 補 貼 。 由 於 預
期 航 空 運 輸 費 和 終 端 費 6會 持 續 上 升，現 時 錄 得 盈 利 的 空 郵 郵 件 和 其
他 出 口 郵 遞 服 務 ( 例 如 特 快 專 遞 )的 利 潤 將 會 進 一 步 受 壓 ， 因 而 難 以
持 續 補 貼 郵 政 署 營 運 基 金 多 項 錄 得 虧 損 的 郵 政 服 務 。 此 外 ， 在 回 應
審 計 署 署 長 在 第 三 十 八 號 報 告 書 中 提 出 的 建 議 時 ， 政 府 承 諾 會 減 少
郵 政 署 營 運 基 金 郵 政 服 務 之 間 互 相 補 貼 的 情 況 。 過 於 低 廉 的 本 地 郵
費 變 相 鼓 勵 集 運 商 在 外 地 招 攬 郵 件 ， 然 後 在 本 地 郵 政 局 投 寄 給 本 地
收 件 人 ， 而 並 非 循 正 常 國 際 郵 件 渠 道 投 遞 ， 因 而 加 劇 本 地 郵 件 的 虧
損 ， 以 及 令 致 郵 政 署 營 運 基 金 無 法 從 其 他 郵 政 機 關 收 取 足 以 彌 補 成
本 及 應 得 的 終 端 費 。 再 者 ， 其 他 郵 政 機 關 就 寄 來 香 港 的 國 際 郵 件 所

                                                 
6  就 從 香 港 寄 出 的 國 際 郵 件 向 主 要 目 的 地 郵 政 機 關 所 支 付 的 終 端 費 持 續 大 幅 增

加 ， 由 2014 年 起 每 年 加 幅 最 高 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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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付 的 費 用 是 根 據 本 地 郵 費 釐 定 。 因 此 ， 低 廉 的 本 地 郵 費 會 影 響 可
收 取 的 終 端 費 。  

 

(d )  開 源 節 流 的 措 施  

 

7 .  郵 政 署 營 運 基 金 一 直 致 力 開 源 節 流。郵 政 署 營 運 基 金 因 應 顧
客 需 要 不 斷 推 出 新 服 務 或 加 強 現 有 服 務 ， 以 增 加 收 入 ， 例 如 ： 推 出
e - E x p r e s s 7、 「 易 送 遞 」 8和 櫃 位 領 件 服 務 ， 以 配 合 電 子 商 貿 所 帶 來
的 服 務 需 求 ； 優 化 直 銷 函 件 服 務 ； 善 用 郵 務 基 建 設 施 ， 利 用 補 給 郵
袋 櫃 及 郵 政 局 外 牆 招 登 廣 告 ； 以 及 提 高 公 眾 對 集 郵 的 興 趣 。 此 外 ，
郵 政 署 營 運 基 金 不 時 調 整 香 港 郵 政 署 長 權 限 下 的 郵 費 ， 以 期 盡 量 收
回 服 務 成 本 和 改 善 盈 利 。 在 節 流 方 面 ， 郵 政 署 營 運 基 金 就 空 運 服 務
招 標 時 ， 透 過 訂 定 適 當 的 服 務 規 定 ， 鼓 勵 市 場 參 與 和 競 爭 ， 從 而 控
制 航 空 運 輸 的 開 支 。 郵 政 署 營 運 基 金 又 一 直 與 其 他 郵 政 機 關 進 行 雙
邊 會 談 ， 以 減 低 終 端 費 的 開 支 。 為 提 高 運 作 效 率 ， 郵 政 署 營 運 基 金
已 實 施 多 項 措 施 ， 例 如 重 整 業 務 運 作 流 程 ， 把 工 序 自 動 化 和 機 械
化 。 例 子 包 括 將 國 際 郵 件 中 心 和 郵 政 總 局 揀 信 組 合 併 為 中 央 郵 件 中
心 ， 從 而 提 高 郵 務 運 作 的 規 模 效 益 ； 推 行 新 的 綜 合 郵 政 服 務 系 統 ，
把 櫃 台 運 作 自 動 化 並 簡 化 後 勤 支 援 工 作 ； 以 及 推 展 機 械 揀 信 系 統 的
光 學 文 字 閱 讀 項 目 ， 把 寫 中 文 地 址 信 件 的 分 揀 工 作 自 動 化 。 此 外 ，
郵 政 署 營 運 基 金 現 正 就 郵 政 局 網 絡 作 出 合 理 調 整 ， 關 閉 服 務 需 求 不
足 以 維 持 其 運 作 的 郵 政 局 ， 或 縮 減 這 些 郵 政 局 的 運 作 規 模 。 儘 管 郵
政 署 營 運 基 金 已 不 斷 開 源 節 流 及 提 高 生 產 力 ， 但 我 們 預 期 ， 假 如 未
能 及 時 調 整 主 要 郵 費 和 郵 政 費 用 ， 郵 政 署 營 運 基 金 在 未 來 五 年 仍 會
錄 得 巨 額 的 營 運 虧 損 。  

                                                 
7  由 於 電 子 商 貿 日 趨 蓬 勃 ， 香 港 郵 政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四 月 推 出 e-Express 服 務 ， 該 服

務 提 供 郵 件 追 蹤 資 料 ， 而 郵 件 在 抵 達 目 的 地 後 會 獲 優 先 處 理 。 e-Express 的 服 務
範 圍 初 時 限 於 美 國 ， 其 後 擴 展 至 澳 洲 、 新 西 蘭 、 加 拿 大 、 英 國 和 俄 羅 斯 。  

 
8  「 易 送 遞 」服 務 為 本 地 郵 件 送 遞 服 務 ， 收 費 經 濟 並 設 郵 件 追 蹤 功 能 。 香 港 郵 政 會

發 電 郵 提 供 郵 件 的 派 遞 資 料 。 「 易 送 遞 」 服 務 用 戶 可 選 到 戶 派 遞 或 櫃 位 領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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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所 運 用 的 固 定 資 產 的 回 報  

 

8 .  郵 政 署 營 運 基 金 現 時 的 目 標 回 報 率 (以 固 定 資 產 平 均 淨 值 計
算 )為 5 .9%。 在 2 0 1 3 - 1 4 年 度 ， 郵 政 署 營 運 基 金 的 回 報 率 為 - 0 . 5 %，
並 且 錄 得 - 2 6 0 萬 元 的 運 作 虧 損 。 儘 管 基 金 預 期 在 2 0 1 4 - 1 5 年 度 錄 得
運 作 盈 餘 ， 但 基 於 香 港 郵 政 體 制 上 的 局 限 ， 加 上 市 場 競 爭 激 烈 ， 基
金 在 中 期 而 言 仍 會 面 對 龐 大 的 財 政 壓 力 。  

 

修 訂 郵 費 和 郵 政 費 用  

( A )  主 要 郵 費 的 調 整 (不 涉 及 修 改 法 例 )  

 

( a )  本 地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  

 

郵 件 按 樣 式 分 類  

 

9 .  現 時 ， 本 地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不 論 以 何 種 樣 式 寄 出 ， 只 要 不
超 逾 指 明 的 最 大 尺 寸 (即 長 寬 厚 合 計 以 900 毫 米 為 限，其 中 最 大 的 尺
度 不 得 超 逾 600 毫 米 )和 重 量 限 制 ( 2 公 斤 )， 一 律 按 每 件 郵 件 的 重 量
計 算 郵 費 。 然 而 ， 實 際 處 理 郵 件 時 ， 郵 件 的 樣 式 決 定 該 郵 件 能 否 由
機 械 分 揀 及 經 大 廈 大 堂 的 組 合 信 箱 派 遞 ， 因 此 ， 非 常 影 響 郵 件 處 理
的 成 本 。 舉 例 說 ， 可 由 機 械 分 揀 和 可 經 組 合 信 箱 派 遞 的 小 型 信 件 的
處 理 成 本 較 低 。 相 反 ， 大 型 信 件 和 郵 包 由 於 需 人 手 分 揀 和 到 戶 派
遞 ， 處 理 成 本 相 對 較 高 。 近 年 ， 電 子 通 訊 日 益 取 代 傳 統 郵 遞 方 式 ，
令 信 件 數 量 減 少 ， 與 此 同 時 ， 電 子 商 貿 的 發 展 令 小 郵 包 數 量 增 加 ，
令 致 本 地 郵 件 （ 信 件 和 郵 包 ） 不 同 類 別 郵 件 的 比 例 以 及 處 理 郵 件 的
成 本 急 劇 變 化 。 為 更 準 確 地 反 映 涉 及 的 成 本 ， 我 們 參 照 萬 國 郵 政 聯
盟（ “萬 國 郵 盟 ”）的 信 件 郵 寄 手 冊 9， 會 在 釐 定 郵 費 時 將 信 件 分 為 小

                                                 
9  萬 國 郵 盟 在 現 屆 由 2014 年 起 的 大 會 會 期 內 ， 引 入 按 樣 式 (小 型 信 件 、 大 型 信 件 、

郵 包 )劃 分 信 件 類 別 的 新 制 度 ， 以 便 更 準 確 地 反 映 處 理 郵 件 的 成 本 。 此 新 的 分 類
制 度 首 先 適 用 於 發 達 國 家 或 地 區 的 郵 政 機 關 ， 當 往 來 郵 件 數 量 超 過 指 定 水 平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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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信 件 、 大 型 信 件 、 郵 包 三 類 ， 詳 細 的 分 類 見 附 件 B 10。 為 協 助 寄
件 人 分 辨 郵 件 的 所 屬 樣 式 及 計 算 正 確 的 郵 費 ， 我 們 會 宣 傳 按 樣 式 劃
分 郵 件 類 別 的 新 安 排 ， 並 會 在 香 港 郵 政 的 網 頁 和 手 機 應 用 程 式 提 供
郵 費 計 算 工 具 。  

 

重 整 重 量 級 別  

 

10 .  推 行 按 郵 件 樣 式 分 類 的 安 排 後 ， 現 行 的 重 量 級 別 可 予 重 整 ，
以 更 準 確 地 反 映 三 種 郵 件 樣 式 所 涉 及 的 不 同 郵 件 處 理 成 本 ， 例 如 大
型 信 件 和 郵 包 一 般 需 用 人 手 分 揀 和 到 戶 派 遞 。 故 此 ， 這 些 郵 件 的 處
理 成 本 包 含 件 計 成 本 ， 而 每 件 郵 件 的 輕 重 對 成 本 並 不 構 成 很 大 影
響 。 按 小 型 信 件 、 大 型 信 件 、 郵 包 樣 式 分 類 而 經 重 整 的 重 量 級 別 見
附 件 C。  

 

調 整 郵 費  

 

11 .  因 應 上 文 第 9 至 10 段 所 列 修 訂 ， 我 們 將 由 二 零 一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調 整 本 地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的 郵 費 ， 詳 情 表 列 於 附 件 C。 重
量 不 超 逾 30 克 的 小 型 信 件 的 郵 費 將 維 持 在 現 有 水 平，即 1 .7 元（ 這
些 郵 件 佔 郵 件 數 量 約 八 成 ）。本 地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郵 費 的 加 權 平 均
增 幅 為 4 .9% 。 

                                                                                                                                                  
用 作 計 算 所 應 收 取 的 終 端 費，稍 後 亦 會 推 廣 至 其 他 國 家 或 地 區 的 郵 政 機 關 。 現 時
， 美 國 、 加 拿 大 、 澳 洲 、 新 加 坡 等 地 均 按 郵 件 樣 式 釐 定 郵 費 。 預 期 這 種 按 郵 件
樣 式 分 類 的 做 法 會 逐 漸 在 世 界 各 地 取 代 傳 統 按 信 件 內 容 (例 如 信 件 和 明 信 片 、 印
刷 品 及 小 郵 包 )分 類 的 做 法 。  

 
10  郵 政 機 關 在 應 用 萬 國 郵 盟 的 指 引 時，可 視 乎 其 需 要 和 情 況 作 出 調 節 。 附 件 B 列 出

的 郵 件 樣 式 分 類 新 安 排 依 隨 萬 國 郵 盟 的 指 引 ， 唯 一 例 外 的 是 小 型 信 件 的 重 量 上
限 定 為 50 克 (萬 國 郵 盟 的 指 引 上 限 為 100 克 )， 以 配 合 香 港 郵 政 的 揀 信 機 的 運 作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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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空 郵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與 平 郵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  

 

郵 件 按 樣 式 分 類 及 取 消 現 行 的 郵 件 級 別  

 

12 .  基 於 上 文 第 9 段 所 述 的 原 因 ， 空 郵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與 平 郵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將 同 樣 採 用 按 郵 件 樣 式 分 類 的 做 法 。 按 郵 件 樣 式
分 類 的 做 法 一 經 採 用 ， 我 們 將 會 取 消 現 行 的 郵 件 級 別 。 現 時 ， 空 郵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細 分 為 “信 件 和 明 信 片 ”和 “二 等 ”郵 件 。 “二 等 ”郵 件
不 得 封 口 ， 郵 費 較 “信 件 和 明 信 片 ”便 宜 。 同 樣 ， 平 郵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 細 分 為 “信 件 和 明 信 片 ”、 “印 刷 品 ”和 “小 郵 包 ”。 “印 刷 品 ”和 “小 郵
包 ”不 得 封 口 ， 郵 費 亦 較 低 。 取 消 現 行 的 郵 件 級 別 的 原 因 如 下 ：  

 

( i )  釐 訂 郵 費 時 一 般 應 考 慮 處 理 郵 件 的 成 本，而 有 關 成 本 取 決 於
郵 件 重 量 、 派 遞 標 準 和 所 需 人 力 ， 而 並 非 郵 件 的 所 載 物 品 。
純 粹 按 郵 件 樣 式 和 重 量 釐 訂 郵 費 是 較 為 合 理 和 公 平 的 做 法 ； 

 

( i i )  空 郵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中 的 “二 等 ”郵 件 ， 以 及 平 郵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 中 的 “ 印 刷 品 ” 和 “ 小 郵 包 ” 的 郵 件 處 理 成 本 與 其 他 郵
件 的 處 理 成 本 相 若 ， 甚 至 更 高 。 這 些 郵 件 較 優 惠 的 郵 費 須 由
其 他 收 入 來 源 補 貼 ， 此 舉 並 不 公 平 ， 應 予 終 止 ；  

 

( i i i )按 照 現 行 的 服 務 條 款 ， 空 郵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中 的 “二 等 ”郵
件，以 及 平 郵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中 的 “印 刷 品 ”和 “小 郵 包 ”不 得
封 口 。 然 而 ， 部 分 寄 件 人 在 使 用 繫 繩 公 文 袋 投 寄 郵 件 時 會 在
公 文 袋 口 下 封 口 ， 以 逃 避 繳 付 正 確 (及 較 高 )的 郵 費 。 香 港 郵
政 有 責 任 檢 查 郵 件 以 偵 查 有 否 少 付 郵 費 的 情 況，但 這 些 偵 查
工 作 往 往 耗 用 香 港 郵 政 不 少 人 力 物 力 ， 增 加 營 運 成 本 ； 以 及  

 

( i v )  沒 有 封 口 的 郵 件 的 內 載 物 品 或 會 在 郵 件 運 送 過 程 中 跌 出，從
保 障 郵 件 安 全 角 度 而 言 並 不 理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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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增 目 的 地 分 區  

 

13 .  現 時 ， 空 郵 郵 件 ( 信 件 和 郵 包 ) 及 平 郵 郵 件 ( 信 件 和 郵 包 ) 有 三
個 目 的 地 分 區 ， 即 “ 中 國 內 地 及 台 灣 ” ( 適 用 於 空 郵 郵 件 ) ／ “ 中 國 內
地 、 澳 門 及 台 灣 ” (適 用 於 平 郵 郵 件 )、 一 區 11和 二 區 12。 寄 往 二 區 部 分
目 的 地 ( 例 如 位 處 南 美 洲 、 北 歐 、 非 洲 及 中 歐 ／ 東 歐 的 目 的 地 ) 的 郵
件 由 於 航 空 運 輸 費 和 終 端 費 較 高 ， 郵 件 處 理 成 本 較 高 。 為 更 準 確 地
反 映 成 本 和 盡 量 減 少 目 的 地 之 間 互 相 補 貼 ， 我 們 會 將 這 些 目 的 地 納
入 一 個 新 增 的 目 的 地 分 區 ( 即 三 區 ) ， 而 三 區 的 郵 費 會 高 於 二 區 的 郵
費 。  

 

調 整 郵 費  

 

14 .  因 應 上 文 第 12 至 13 段 所 載 修 訂，我 們 將 會 調 整 空 郵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與 平 郵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的 郵 費 ， 詳 情 分 別 表 列 於 附 件 D

及 附 件 E。空 郵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中 寄 往 “中 國 內 地 及 台 灣 ”、一 區 和
二 區 的 小 型 信 件 ( 佔 郵 件 量 約 五 成 ) 的 郵 費 將 維 持 在 現 時 “ 信 件 和 明
信 片 ” 的 郵 費 水 平 ； 而 平 郵 郵 件 ( 信 件 和 郵 包 ) 中 寄 往 “ 中 國 內 地 、 澳
門 及 台 灣 ”、一 區 和 二 區 重 量 不 逾 20 克 的 小 型 信 件 (佔 郵 件 量 約 2 7 % )

的 郵 費 將 維 持 在 現 時 重 量 不 逾 20 克 的 “ 信 件 和 明 信 片 ” 的 郵 費 水
平 。 三 區 的 郵 費 將 會 全 新 釐 訂 。 空 郵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及 平 郵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的 郵 費 加 權 平 均 增 幅 分 別 為 11 .6%和 7 .2%。  

                                                 
11  一 區 涵 蓋 大 部 分 亞 洲 國 家 ， 例 如 印 度 、 印 度 尼 西 亞 、 韓 國 、 馬 來 西 亞 、 菲 律 賓

、 新 加 坡 、 泰 國 等 。  
 
12  二 區 涵 蓋 各 大 洲 的 所 有 其 他 國 家 ， 例 如 澳 洲 、 日 本 、 南 非 、 美 國 、 英 國 、 法 國

、 德 國 、 俄 羅 斯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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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本 地 包 裹  

 

調 整 郵 費  

 

15 .  由 於 運 作 成 本 高 昂 ， 加 上 市 場 競 爭 ， 本 地 包 裹 派 遞 服 務 一 直
虧 損 。 本 地 包 裹 一 般 需 到 戶 派 遞 ， 每 個 包 裹 的 處 理 成 本 不 會 因 包 裹
重 量 出 現 很 大 差 異 。 因 此 ， 雖 然 較 輕 的 包 裹 會 虧 本 ， 較 重 的 包 裹 則
有 利 潤 。 為 就 較 輕 的 包 裹 收 回 不 斷 上 升 的 運 作 成 本 ， 並 提 升 較 重 包
裹 的 價 格 競 爭 力 ， 我 們 將 由 二 零 一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調 整 本 地 包 裹 的
郵 費 ， 上 調 9 公 斤 或 以 下 包 裹 的 郵 費 (佔 郵 件 量 約 9 4 % )， 同 時 調 低
超 逾 9 公 斤 的 包 裹 的 郵 費 (佔 郵 件 量 約 6 % )，並 且 適 度 調 整 較 重 包 裹
的 重 量 級 別 ， 以 更 準 確 地 反 映 郵 件 的 處 理 成 本 。 經 修 訂 的 收 費 表 載
於 附 件 F。 本 地 包 裹 郵 費 的 加 權 平 均 增 幅 為 5 .8%。  

 

16 .  在 計 及 上 文 第 9 至 15 段 所 述 有 關 本 地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空
郵 郵 件 ( 信 件 和 郵 包 ) 、 平 郵 郵 件 ( 信 件 和 郵 包 ) 及 本 地 包 裹 的 郵 費 調
整 後，是 次 主 要 郵 費 的 整 體 加 權 平 均 增 幅 為 6 .2%，較 二 零 一 三 年 一
月 至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的 累 積 通 脹 率 為 低 13。 約 74%郵 件 量 的 郵 費
將 會 維 持 不 變  

 

( B )  調 整 《 郵 政 署 規 例 》 (第 98A 章 )下 的 雜 項 郵 政 費 用  

 

( a )  調 整 14 項 郵 政 費 用 以 彌 補 累 積 通 脹  

 

17 .  我 們 建 議 上 調 第 98A 章 下 14 項 郵 政 費 用 ， 以 彌 補 自 上 次 調
整 這 些 費 用 以 來 的 累 積 通 脹 ， 從 而 盡 量 收 回 成 本 ：  

 
 

                                                 
13  相 關 主 要 郵 費 上 次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月 調 整 ， 以 彌 補 截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累 積 通 脹 。  
 



 

1 1  

 

曾 於 2013 年 12 月 調 整 收 費 的 項 目  

 

郵 政 費 用  
第 98A 章

的 規 例  
上 次 調 整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的 累 積
通 脹 14 

(調 整 幅 度 )  

1 .  私 用 信 箱 ／ 私 用 信
袋 年 費  

 

13 (1 )  2013 年 12

月 1 日  

9 %  

2 .  郵 包 記 錄 派 遞 費  1 6 A ( 1 )  2013 年 12

月 1 日  

9 %  

並 沒 有 於 2013 年 12 月 調 整 收 費 的 項 目  

 

郵 政 費 用  
第 98A 章

的 規 例  
上 次 調 整  

自 上 次 調 整 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的 累 積 通 脹  

(調 整 幅 度 (另 有
說 明 者 除 外 ) )  

3 .  包 裹 倉 租  

 

12 (1 )  1995 年 6 月 3 7 %  

4 .

及
5 .  

私 用 信 箱 每 條 額 外
鑰 匙 的 費 用  

13 (4 ) ( a )  1981 年 7 月 3 2 0 %  

(將 會 上 調
2 0 4 % ) 15 

 

私 用 信 箱 換 鎖 時，就
每 條 沒 有 交 還 的 舊
鑰 匙 的 收 費  

13 (6 ) ( c )  1985 年 9 月 204% 1 5  

                                                 
14  上 次 調 整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二 月 實 施 ， 以 彌 補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累

積 通 脹 。 現 時 建 議 的 調 整 是 彌 補 由 二 零 一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累 積 通 脹 。  

 
15  兩 項 收 費 均 是 就 每 條 鑰 匙 收 取 10 元 。 為 劃 一 兩 項 收 費 ， 建 議 私 用 信 箱 每 條 額 外

鑰 匙 的 費 用 只 上 調 204%， 即 30 元 。  



 

1 2  

 

 

郵 政 費 用  
第 98A 章

的 規 例  
上 次 調 整  

自 上 次 調 整 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的 累 積 通 脹  

(調 整 幅 度 (另 有
說 明 者 除 外 ) )  

6 .  私 用 信 箱 換 鎖 費  

 

13 (6 ) (b )  1995 年 6 月 3 7 %  

7 .  就 非 掛 號 郵 包 發 出
投 寄 證 明 書 或 掛 號
郵 包、包 裹 或 記 錄 派
遞 郵 包 的 投 寄 證 明
書 複 本 的 收 費  

 

14  1997 年 3 月 2 4 %  

8 .  發 出 供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兌 付 的 匯 票 的
手 續 費  

 

19 (2 ) ( a )  1999 年 11 月 2 5 %  

9 .  發 出 匯 票 兌 付 通 知
書 的 費 用  

 

19 (5 )  1999 年 11 月 2 5 %  

10 .  就 停 止 兌 付 匯 票、發
出 匯 票 複 本 或 就 無
效 匯 票 退 款 的 收 費  

 

19 (8 )  1999 年 11 月 2 5 %  

11 .  國 際 回 郵 券 售 價  

 

22  1995 年 6 月 3 7 %  

12 .  商 業 回 郵 服 務 按 每
件 派 遞 郵 件 徵 收 的
附 加 費 16 

23 (5 )  1995 年 6 月 3 7 %  

                                                 
16  商 業 回 郵 服 務 用 戶 可 無 須 預 付 郵 資 而 經 郵 遞 收 到 寄 予 其 本 人 的 回 郵 信 封 及 回 郵

卡 。 根 據 第 98A 章 第 23(5)條 ， 應 繳 郵 資 按 適 用 於 該 類 郵 件 的 預 付 郵 費 計 算 ， 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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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 政 費 用  
第 98A 章

的 規 例  
上 次 調 整  

自 上 次 調 整 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的 累 積 通 脹  

(調 整 幅 度 (另 有
說 明 者 除 外 ) )  

13 .  簡 便 回 郵 服 務 按 每
件 派 遞 的 信 封 或 卡
徵 收 的 附 加 費 17 

2 3 A ( 4 )  1999 年 11 月 2 5 %  

14 .  每 次 向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的 客 戶 發 送 其 訂
取 的 集 郵 物 品 的 費
用  

 

36 (2 )  1997 年 3 月 2 4 %  

 

(b )  調 整 三 項 郵 政 費 用 及 修 訂 其 服 務 條 款  

 

18 .  我 們 建 議 調 整 第 98A 章 下 三 項 郵 政 費 用 及 修 訂 有 關 服 務 條
款 ：  

 

( i )  調 整 商 業 回 郵 服 務 新 領 牌 照 費 用，並 取 消 每 年 續 期 的 規 定 和
就 每 年 續 期 須 繳 付 的 費 用  (規 例 第 2 3 ( 3 )條 )：  

  

 根 據 第 98A 章 第 2 3 ( 2 )條 ， 任 何 人 如 欲 使 用 商 業 回 郵 服 務 ，
須 向 香 港 郵 政 署 長 領 取 牌 照 ； 而 規 例 第 2 3 ( 3 )條 規 定 ， 牌 照

                                                                                                                                                  
同 按 每 件 派 遞 郵 件 徵 收 的 附 加 費 於 派 遞 時 向 收 件 人 收 取 。 現 行 每 件 派 遞 郵 件 的
附 加 費 為 0.5 元 。  

 
17  簡 便 回 郵 服 務 與 商 業 回 郵 服 務 類 似 ， 但 簡 便 回 郵 服 務 用 戶 無 須 提 交 回 郵 信 封 或

回 郵 卡 的 完 整 印 刷 校 樣 給 香 港 郵 政 署 長 審 批 。 獲 香 港 郵 政 署 長 書 面 批 准 使 用 簡
便 回 郵 服 務 的 用 戶 ， 會 獲 發 一 個 簡 便 回 郵 號 碼 及 獲 告 知 簡 便 回 郵 格 式 。 簡 便 回
郵 的 信 封 和 卡 必 須 符 合 書 面 批 准 所 指 明 的 簡 便 回 郵 格 式 和 條 款 及 條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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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費 用 為 110 元 ， 並 須 預 先 繳 付 。 牌 照 期 由 發 出 當 日 起 滿 一
年 即 告 屆 滿 ， 但 可 獲 多 於 一 次 的 續 期 ； 每 次 續 期 一 年 ， 每 次
續 期 須 繳 付 費 用 110 元 。 自 一 九 九 七 年 十 一 月 起 ， 香 港 郵 政
豁 免 新 領 牌 照 費 用 和 每 年 的 續 期 費 用 ， 以 推 廣 這 項 服 務 。  

  

 為 更 有 效 地 收 回 處 理 商 業 回 郵 服 務 新 領 牌 照 申 請 的 成 本，我
們 建 議 上 調 簽 發 新 牌 照 的 費 用 ， 由 110 元 增 至 150 元 ， 增 幅
為 37%，以 彌 補 自 上 次 在 一 九 九 五 年 六 月 調 整 收 費 以 來 至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累 積 通 脹。我 們 同 時 建 議 取 消 每
年 續 期 的 規 定 ， 持 牌 人 日 後 無 須 每 年 繳 交 續 期 費 。  

 

( i i )  調 整 郵 包 轉 遞 費 及 修 訂 服 務 條 款 (規 例 第 32 條 )：  

  

 根 據 現 行 服 務 條 款 ， 用 戶 須 就 首 三 個 月 及 其 後 每 12 個 月 的
服 務 繳 費 ， 服 務 期 以 27 個 月 為 限 (私 用 信 箱 則 為 15 個 月 )。  

  

 為 更 有 效 地 收 回 營 運 成 本，並 容 許 用 戶 在 繼 續 使 用 服 務 時 有
較 大 的 彈 性 ， 我 們 建 議 ( i )上 調 首 三 個 月 的 收 費 ， 私 人 用 戶 由
125 元 調 整 為 136 元 ， 商 業 用 戶 則 由 375 元 調 整 為 409 元 ，
增 幅 為 9%， 以 彌 補 由 二 零 一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累 積 通 脹 18；以 及 ( i i )修 訂 首 三 個 月 後 每 次 的
服 務 期 限 ， 由 “12 個 月 ”改 為 “6 個 月 ”， 並 參 照 二 零 一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累 積 通 脹 率 ( 即 9% )

及 因 應 服 務 期 限 縮 短 按 比 例 調 整 收 費 。  

 

(iii)  就寄 件 人 須 就 代 收 貨 價 包 裹 繳 付 的 特 別 費 用 的 服 務 條 款 作
出 修 訂 (規 例 第 1 8 ( 1 )條 )：  

  

                                                 
18  上 次 調 整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二 月 實 施，以 彌 補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累 積

通 脹。現 時 建 議 的 調 整 是 彌 補 由 二 零 一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累 積 通 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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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港 郵 政 提 供 “代 收 貨 價 包 裹 ”服 務 ， 在 包 裹 送 到 買 方 時 ， 香
港 郵 政 會 代 賣 方 收 取 貨 價 。 根 據 規 例 第 1 8 ( 1 )條 ， 寄 件 人 須
繳 付 的 特 別 費 用 為 貨 價 的 1%， 而 根 據 規 例 第 1 8 ( 2 )條 ， 任 何
一 件 包 裹 的 貨 價 不 得 超 過 1 ,200 元 。 為 與 現 行 商 業 做 法 看
齊 ， 我 們 建 議 “按 件 ”收 費 及 每 件 收 費 12 元 。  

 

( c )  開 設 簡 便 回 郵 服 務 牌 照 費  

 

19 .  現 時 ， 任 何 人 如 欲 使 用 簡 便 回 郵 服 務 ， 必 須 先 向 香 港 郵 政 署
長 取 得 書 面 批 准 。 然 而 ， 如 使 用 香 港 郵 政 提 供 的 另 一 項 性 質 類 似 的
商 業 回 郵 服 務 ， 用 戶 須 就 新 領 牌 照 繳 付 費 用 ， 但 簡 便 回 郵 服 務 用 戶
則 無 需 就 批 准 繳 付 費 用 。 為 了 收 回 處 理 簡 便 回 郵 服 務 申 請 的 成 本 ，
我 們 建 議 在 規 例 第 23A 條 下 開 設 單 次 徵 收 的 牌 照 費，任 何 人 申 請 使
用 簡 便 回 郵 服 務 時 ， 須 向 香 港 郵 政 繳 付 98 元 的 牌 照 費 。  

 

20 .  上 文 第 17 至 19 段 所 述 的 各 項 郵 政 費 用 的 修 訂 建 議，將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二 月 一 日 生 效 ，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G。  

 

(d )  删 除 第 98A 章 下 六 項 郵 政 費 用 的 提 述  

 

21 .  我 們 建 議 删 除 第 98A 章 下 六 項 郵 政 費 用 的 提 述。這 項 建 議 的
理 據 和 現 行 收 費 載 於 附 件 H：  

 

( i )  就 不 屬 政 府 或 合 約 船 舶 的 船 舶 運 送 郵 包 而 給 予 船 長 的 酬 金
(規 例 第 11 條 )；  

  

(ii) 接 收 郵 件 證 明 書 的 費 用 (規 例 第 15 條 )；  

 

(iii)  領 取 代 收 貨 價 包 裹 的 費 用 (規 例 第 1 8 ( 3 )條 )；  

 

(iv)  每 件 郵 包 的 快 郵 服 務 費 用 (規 例 第 33 條 )；  

 

 (v) 從 客 戶 地 址 收 取 特 快 專 遞 物 品 的 每 月 費 用 (規 例 第 34 條 )；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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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本 地 客 戶 就 訂 取 集 郵 物 品 而 每 年 須 繳 付 的 行 政 費 用 ( 規 例 第
37 條 )。  

 
 

其 他 方 案  
 

22 .  如 上 文 所 述 ， 為 維 持 郵 政 署 營 運 基 金 財 政 自 給 ， 有 需 要 調 整
主 要 郵 費 及 郵 政 費 用 。 修 訂 《 郵 政 署 規 例 》 下 的 郵 政 費 用 須 進 行 法
律 修 訂 ， 不 能 通 過 行 政 措 施 達 致 有 關 目 的 。  
 
 

《 修 訂 規 例 》  
 

23 .  《 修 訂 規 例 》 的 主 要 條 文 如 下 ：  
 

( a )  第 1 條 訂 明 《 修 訂 規 例 》 自 二 零 一 六 年 二 月 一 日 起 實 施 ；  

 

( b )  第 4 至 6 條 、 第 8 至 11 條 、 第 1 2 ( 1 )及 ( 2 )條 、 第 1 3 ( 1 )至 ( 6 )

條 及 ( 8 )條 、 第 14 條 及 第 16 條 修 訂 上 文 第 17 至 19 段 所 述
各 項 郵 政 費 用 及 /或 修 訂 其 服 務 條 件 ；  

 

( c )  第 3、 7、 9、 15 及 17 條 刪 除 上 文 第 21 段 所 述 六 項 郵 政 費 用
的 提 述，及 第 1 2 ( 3 )條 及 第 1 3 ( 7 )條 為 取 消 快 郵 服 務 所 需 的 相
應 修 訂 ； 以 及  

 

( d )  第 18 條 訂 明 過 渡 性 安 排 ， 將 根 據 現 時 (修 訂 前 )規 例 第 23 及
23A 條 發 出 的 任 何 牌 照 及 給 予 的 任 何 書 面 批 准，分 別 視 為 根
據 修 訂 後 的 規 例 第 23 及 23A 條 發 出 的 牌 照 。  

 

被 修 訂 的 現 行 條 文 載 於 附 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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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24 .  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如 下 ：  

 

《 修 訂 規 例 》 刊 登 憲 報  2015 年 1 0 月 30 日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 修 訂 規 例 》  2015 年 1 1 月 4 日  

 

《 修 訂 規 例 》 的 生 效 日 期  2016 年 2 月 1 日  

 

主 要 郵 費 的 調 整 無 須 進 行 法 律 修 訂 或 經 立 法 會 批 准 。 郵 政 署 署 長 將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實 施 郵 費 調 整 。 我 們 會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的 立 法 會 經 濟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 簡 介 新 訂 的 主 要 郵 費
和 修 訂 郵 政 費 用 的 建 議 。  

 
 

影 響  
 

25 .  調 整 主 要 郵 費 和 郵 政 費 用 符 合 《 基 本 法 》，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它 對 人 手、可 持 續 發 展、性 別 和 家 庭 沒 有 影 響。至 於 對 財 政 、
經 濟 、 環 境 和 生 產 力 的 影 響 ， 詳 載 於 附 件 J。 調 整 主 要 郵 費 和 郵 政
費 用 不 會 影 響《 郵 政 署 條 例 》(第 98 章 )及 其 附 屬 法 例 現 時 的 約 束 力。 

 

 

公 眾 諮 詢  
 

26 .  香 港 郵 政 已 向 郵 政 服 務 諮 詢 聯 席 會 議 19和 郵 政 服 務 商 業 用 戶
諮 詢 聯 席 會 議 20闡 述 本 地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 空 郵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

                                                 
19  郵 政 服 務 諮 詢 聯 席 會 議 由 18 區 區 議 會 的 代 表 組 成 ， 並 由 香 港 郵 政 署 長 擔 任 主 席

。  

 
20  郵 政 服 務 商 業 用 戶 諮 詢 聯 席 會 議 的 成 員 包 括 來 自 五 大 本 地 商 會 和 八 大 本 地 中 小

企 組 織 的 代 表 ， 並 由 香 港 郵 政 署 長 擔 任 主 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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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平 郵 郵 件 ( 信 件 和 郵 包 ) 的 現 有 郵 費 結 構 所 引 起 的 問 題 ( 即 單 按 重
量 收 取 郵 費 ， 而 沒 有 公 平 地 反 映 不 同 郵 件 樣 式 所 涉 及 的 不 同 郵 件 處
理 成 本 )，以 及 二 等 郵 件 所 造 成 的 問 題。有 關 成 員 均 支 持 按 樣 式 將 郵
件 分 類 ， 以 配 合 在 萬 國 郵 盟 內 的 發 展 。 基 於 二 等 郵 件 所 帶 來 的 問
題 ， 他 們 亦 支 持 取 消 二 等 郵 件 。  

 

 

宣 傳 安 排  
 

27 .  我 們 會 發 出 新 聞 稿 ， 香 港 郵 政 會 安 排 發 言 人 回 覆 傳 媒 的 查
詢 。 我 們 亦 會 作 適 當 的 宣 傳 安 排 ， 讓 市 民 了 解 按 郵 件 樣 式 釐 定 郵 費
的 新 安 排 。  

 
 

背 景  
 

28 .  相 關 背 景 資 料 載 於 附 件 K。  

 
 

查 詢  
 

29 .  有 關 這 份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的 查 詢，請 聯 絡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陳 納 思 女 士 (電 話 ： 2810  2958 )。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2015 年 1 0 月 15 日  

 



 

郵 政 署 條 例 (第 98 章 )  

 

修 訂 郵 費 和 雜 項 郵 政 費 用  

 

附 件  

 
 

附 件 A  －  《 2015 年 郵 政 署 (修 訂 )規 例 》  

附 件 B －  本 地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 空 郵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及
平 郵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按 郵 件 樣 式 分 類 的 新 安 排  

附 件 C －  本 地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的 新 郵 費  

附 件 D －  空 郵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的 新 郵 費  

附 件 E －  平 郵 郵 件 (信 件 和 郵 包 )的 新 郵 費  

附 件 F  －  本 地 包 裹 的 新 郵 費  

附 件 G －  《 郵 政 署 規 例 》 (第 98A 章 )下 郵 政 費 用 的 修 訂 建 議  

附 件 H －  建 議 删 除 《 郵 政 署 規 例 》 (第 98A 章 )下 部 份 郵 政 費
用 的 提 述  

附 件 I  －  《 郵 政 署 規 例 》 (第 98A 章 )被 修 訂 的 現 行 條 文  

附 件 J  －  調 整 主 要 郵 費 和 第 98A 章 下 郵 政 費 用 的 影 響  

附 件 K －  背 景 資 料  

附 件 L －  簡 稱 一 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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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第 1 頁，共 1 頁 )  

本地郵件 (信件和郵包 )、空郵郵件 (信件和郵包 )及  

平郵郵件 (信件和郵包 )  

按郵件樣式分類的新安排  

 

小型信件 ( P )  

最大尺寸： 165 毫米 x  245 毫米 x  5 毫米 (厚度 )  

最小尺寸： 90 毫米 x  140 毫米  

最大重量： 50 克   

 

大型信件 (G)  

最大尺寸： 305 毫米 x  381 毫米 x  20 毫米 (厚度 )  

最小尺寸： 90 毫米 x  140 毫米  

最大重量： 500 克  

 

郵包 (E)  

最大尺寸：長闊厚合計 900 毫米，但最長一邊不得超過 600 毫米  

捲軸狀郵包：直徑的兩倍加上長度合計 1  040 毫米，但最長一邊
不得超過 900 毫米  

最小尺寸： 90 毫米 x  140 毫米  

最大重量： 2 公斤   



附件 C
(第 1 頁，共 1 頁)

小型信件 (P) 大型信件 (G) 郵包 (E) 
（元） （元） （元）

30克 1.7 1.7
50克 2.7 2.8

100克 3.7 - 3.9

150克 4.5 -
200克 4.9 -
250克 5.4 -
500克 10.0 - 10.8 10.9
1公斤 20.0 - - 21.8
2公斤 34.2 - - 37.3

2.9
4.0

5.7 5.8

 本地郵件（信件和郵包）的新郵費 

(由2016年1月1日起生效)

重量
現時郵費

（元）

新郵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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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及台灣

信件和明信

片

（元）

二等

（元）

小型信件 (P)
（元）

大型信件 (G)
（元）

郵包 

(E) 
（元）

20克 2.9 2.3 2.9 3.0 3.1
30克 5.5 3.8 5.5 5.6 5.8

每額外10克 1.5 1.0 1.5 1.5 1.5

一區

信件和明信

片

（元）

二等

（元）

小型信件 (P)
（元）

大型信件 (G)
（元）

郵包

(E) 
（元）

20克 2.9 2.3 2.9 3.0 3.1
30克 5.5 3.8 5.5 5.6 5.8

每額外10克 1.5 1.0 1.5 1.5 1.5

二區

信件和明信

片

（元）

二等

（元）

小型信件 (P)
（元）

大型信件 (G)
（元）

郵包

(E) 
（元）

20克 3.7 3.1 3.7 3.8 3.9
30克 6.5 5.0 6.5 6.6 6.8

每額外10克 1.6 1.2 1.6 1.6 1.6

三區（先前屬二區範圍）

信件和明信

片

（元）

二等

（元）

小型信件 (P)
（元）

大型信件 (G)
（元）

郵包

(E) 
（元）

20克 3.7 3.1 3.8 3.9 4.0
30克 6.5 5.0 6.6 6.7 7.0

每額外10克 1.6 1.2 1.6 1.7 1.7

重量

現時郵費 新郵費

 空郵郵件（信件和郵包）的新郵費 

(由2016年1月1日起生效)

重量

現時郵費 新郵費

註：郵寄書籍的 5 公斤上限會撤銷，因為甚少人以信件的郵費投寄達5 公斤的物件，

反而以空郵包裹寄出，郵費較便宜。

重量

現時郵費 新郵費

重量

現時郵費 新郵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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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澳門及台灣

信件和明信

片
印刷品 小郵包

小型信件 

(P)
大型信件 (G) 郵包 (E)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20克 2.2 1.8 2.2 2.4
50克 3.7 2.9 3.9 4.0

100克 7.0 4.0 - 7.2
250克 13.9 8.4 13.9 - 14.2 14.4
500克 27.0 15.7 25.5 - 27.3 27.5
1 公斤 47.0 26.8 45.6 - - 47.5
2 公斤 72.5 40.3 67.1 - - 73.0

一區

信件和明信

片
印刷品 小郵包

小型信件 

(P)
大型信件 (G) 郵包 (E)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20克 2.8 2.3 2.8 2.9
50克 5.4 5.0 5.5 5.6

100克 7.1 6.3 - 7.3
250克 14.2 12.9 13.9 - 14.4 14.7
500克 27.6 24.2 25.5 - 27.8 28.1
1 公斤 48.3 42.9 45.6 - - 48.8
2 公斤 80.5 63.1 67.1 - - 81.0

二區

信件和明信

片
印刷品 小郵包

小型信件 

(P)
大型信件 (G) 郵包 (E)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20克 3.5 3.1 3.5 3.7
50克 6.1 5.4 6.3 6.4

100克 8.1 6.8 - 8.4
250克 16.0 13.9 13.9 - 16.3 16.5
500克 30.3 25.5 25.5 - 30.6 30.8
1 公斤 52.3 45.6 45.6 - - 52.8
2 公斤 83.2 67.1 67.1 - - 83.7

三區（先前屬二區範圍）

信件和明信

片
印刷品 小郵包

小型信件 

(P)
大型信件 (G) 郵包 (E)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20克 3.5 3.1 3.7 3.8
50克 6.1 5.4 6.5 6.6

100克 8.1 6.8 - 8.6
250克 16.0 13.9 13.9 - 16.5 16.7
500克 30.3 25.5 25.5 - 30.8 31.0
1 公斤 52.3 45.6 45.6 - - 53.0
2 公斤 83.2 67.1 67.1 - - 83.9

註：郵寄書籍的 5 公斤上限會撤銷，因為甚少人以信件的郵費投寄達5 公斤的物件，

反而以平郵包裹寄出，郵費較便宜。

重量

現時郵費 新郵費

平郵郵件（信件和郵包）的新郵費 

(由2016年1月1日起生效)

重量

現時郵費 新郵費

6.8 7.4

重量

現時郵費 新郵費

6.8 7.5

6.8 8.8

6.8 8.6

重量

現時郵費 新郵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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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 
現時郵費

（元）

新郵費

（元）

1 公斤 55.0 60.0
2 公斤 55.0 60.0
3 公斤 55.0 60.0
4 公斤 66.0 72.0
5 公斤 78.0 85.0
6 公斤 89.0 97.0
7 公斤 101.0 110.0
8 公斤 113.0 123.0
9 公斤 124.0 131.0
10 公斤 136.0
11 公斤 147.0
12 公斤 159.0
13 公斤 171.0
14 公斤 182.0
15 公斤 194.0
16 公斤 205.0
17 公斤 217.0
18 公斤 229.0
19 公斤 240.0
20 公斤 252.0

180.0

 本地包裹的新郵費
(由2016年1月1日起生效)

135.0

140.0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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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調整 14 項郵政費用以彌補累積通脹
項目
編號 規例 費用說明 現時收費 建議收費

‐ 郵政總局
815 元（大型信箱）
625 元（小型信箱）
340 元（私用信袋）

890 元（大型信箱）
680 元（小型信箱）
370 元（私用信袋）

‐ 尖沙咀郵政局
815 元（大型信箱）
625 元（小型信箱）
340 元（私用信袋）

890 元（大型信箱）
680 元（小型信箱）
370 元（私用信袋）

‐ 九龍中央郵政局
400 元（小型信箱）
 340 元（私用信袋）

435 元（小型信箱）
 370 元（私用信袋）

‐ 其他郵政局
400 元（大型信箱）
340 元（小型信箱）
340 元（私用信袋）

435 元（大型信箱）
370 元（小型信箱）
370 元（私用信袋）

2 16A(1) 郵包記錄派遞費 每件郵包 12.5 元 每件郵包 14 元

3 12(1) 包裹倉租
7 天後每天 2 元         

（最低收費 16 元）
7 天後每天 2.7 元      

（最低收費 22 元）

4 13(4)(a) 私用信箱每條額外鑰匙的費用 每條 10 元 每條 30 元

5 13(6)(c)
私用信箱換鎖時，就每條沒有交還的舊鑰匙的
收費

每條 10 元 每條 30 元

6 13(6)(b) 私用信箱換鎖費 每把鎖 40 元 每把鎖 55 元

7 14
就非掛號郵包發出投寄證明書或掛號郵包、包
裹或記錄派遞郵包的投寄證明書複本的收費

每件郵包/包裹 1.2 元 每件郵包/包裹 1.5 元

8 19(2)(a) 發出供在香港以外地方兌付的匯票的手續費
每張匯票 40 元 + 

匯款金額的 0.5%

每張匯票 50 元 + 

匯款金額的 0.5%

9 19(5) 發出匯票兌付通知書的費用 每張 11 元 每張 14 元

10 19(8)
就停止兌付匯票、發出匯票複本或就無效匯票
退款的收費  40 元  50 元

11 22 國際回郵券售價 每張 14 元 每張 19 元

12 23(5) 商業回郵服務按每件派遞郵件徵收的附加費 每件派遞郵件0.5 元 每件派遞郵件 0.7 元

13 23A(4)
簡便回郵服務按每件派遞的信封或卡徵收的附
加費

每件派遞的信封或卡 

0.6 元
每件派遞的信封或卡 

0.8 元

14 36(2)
每次向香港以外地方的客戶發送其訂取的集郵
物品的費用

每次 10 元 每次 12 元

《郵政署規例》(第98A章)下郵政費用的修訂建議
(由2016年2月1日起生效)

1 13(1)

私用信箱或私用信袋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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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調整三項郵政費用及修訂其服務條款
項目
編號 規例 費用說明 現時收費 建議收費

1 23(3) 商業回郵服務新領牌照費用 每張牌照每年 110 元 每張新領牌照 150 元

‐ 私人用戶
首 3 個月：125 元

其後每 12 個月：315 元
首 3 個月：136 元

其後每 6 個月：172 元

‐ 商業用戶 首 3 個月：375 元
其後每 12 個月：940 元

首 3 個月：409 元
其後每 6 個月：512 元

3 18(1)
寄件人須就代收貨價包裹繳付的特別費用（任
何一件包裹的商業收費不得超過 1,200 元） 商業收費的 1%  每件 12 元

(c) 開設簡便回郵服務牌照費
項目
編號 規例 費用說明 現時收費 建議收費

1 23A 簡便回郵服務牌照費 不適用 每張新領牌照 98 元

郵包轉遞費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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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删 除 《 郵 政 署 規 例 》 (第 98A 章 )下 部 份 郵 政 費 用 的 提 述  

(由 2016 年 2 月 1 日 起 生 效 ) 

 

編 號  規 例  費 用 說 明  現 時 費 用  撤 銷 第 98A 章 下 提 述 的 費 用 的 理 據  

1 11 

就不屬政府或合約船舶的船舶運
送郵包而給予船長的酬金 
 

  
香 港 郵 政 會 就 運 送 平 郵 郵 件 物 品 往 指 定 目 的 地 與 船
公 司 簽 訂 合 約 ， 並 按 合 約 條 款 付 款 。 在 取 消 本 規 例
後，香 港 郵 政 會 藉 適 當 機 會，刪 除 與 之 相 關 的《 郵 政
署 條 例 》 (第 98 章 )第 19 條 。  a) 包 裹 以 外 的 郵 件    

－ 運 送 往 印 度 支 那 及 上 海
以 南 的 中 國 港 口 的 轉 運
郵 件  

每 袋 或 每 個 紙 包  

0.5 元  

－ 運 送 往 加 拿 大、美 國 (包
括 夏 威 夷 )、歐 洲、澳 洲
及 新 西 蘭 的 轉 運 郵 件  

每 袋 2 元  

－ 運 送 往 任 何 其 他 目 的 地
的 轉 運 郵 件  

每 袋 １ 元  

－ 在 香 港 包 裝 的 郵 件  每 公 斤 或 不 足 １ 公 斤 0.2 元  

b) 包 裹  每 個 包 裹 0.0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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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5 接收郵件證明書的費用 
每 年 140 元  

不 足 一 年 亦 作 一 年 計  

按 原 有 的 服 務 安 排，香 港 郵 政 會 簽 發 證 明 書，准 許 郵
件 收 件 人 委 任 他 人 代 為 在 郵 政 局 接 收 郵 件，費 用 為 每
年 140 元。其 後 香 港 郵 政 調 整 有 關 安 排，個 人 或 公 司
的 代 表 可 憑 出 示 其 本 人 香 港 身 份 證 連 同 收 件 人 的 香
港 身 份 證 副 本 、 相 關 公 司 的 印 鑑 或 授 權 書 ， 領 取 郵
件。香 港 郵 政 亦 接 納 在 流 動 裝 置 上 出 示 數 碼 影 像，作
為 身 份 證 明 。 因 此 ， 自 2006 年 起 ， 香 港 郵 政 已 沒 有
收 到 有 關 證 明 書 的 新 申 請 。  
 

3 18(3) 領 取 代 收 貨 價 包 裹 的 費 用  
每 件 物 品 9 元  

(商 業 收 費 另 計 ) 

現 時，任 何 人 領 取 代 收 貨 價 包 裹，除 須 繳 付 貨 價 外 ，
另 須 繳 付 費 用 9 元。不 過，現 時 一 般 的 商 業 安 排 是 向
寄 件 人 而 非 領 件 人 收 取 服 務 費 。 規 例 第 18(1)條 已 訂
明 寄 件 人 在 投 寄 代 收 貨 價 包 裹 時 須 繳 付 特 別 費 用 (見
第 18(iii)段 )。  
 

4 33 每 件 郵 包 的 快 郵 服 務 費 用  每 件 物 品 6 元  

快 郵 服 務 原 先 不 設 郵 件 追 蹤 安 排，郵 件 送 交 目 的 地 郵
政 機 關 後 獲 優 先 處 理 。 然 而 ， 萬 國 郵 政 聯 盟 最 近 規
定，郵 政 機 關 須 追 蹤 快 郵 郵 件，以 及 交 換 個 別 快 郵 郵
件 的 資 料，令 快 郵 服 務 與 香 港 郵 政 現 時 提 供 具 郵 件 追
蹤 功 能 的 e-Express 服 務 相 若 。 香 港 郵 政 為 理 順 旗 下
的 各 類 服 務 ， 已 由 2015 年 4 月 1 日 起 停 止 提 供 快 郵
服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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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4 
從 客 戶 地 址 收 取 特 快 專 遞 物
品 的 每 月 費 用  

每 月 200 元  

這 項 費 用 是 為 特 快 專 遞 客 戶 提 供 的 上 門 收 件 服 務 的
費 用，由 1993 年 11 月 起，每 月 費 用 為 200 元。1997

年 3 月，香 港 郵 政 引 入 上 門 收 件 分 級 收 費 計 劃。在 該
計 劃 下 ， 客 戶 須 就 每 月 四 次 或 以 上 的 收 件 服 務 繳 付
200 元 月 費，但 如 果 收 件 次 數 較 少，則 可 享 有 收 費 優
惠 1。 收 取 投 寄 的 特 快 專 遞 郵 件 屬 於 特 快 專 遞 服 務 郵
件 處 理 成 本 的 一 部 份 ， 作 為 根 據 《 郵 政 署 營 運 基 金 》
(第 430E 章 )附 表 1 提 供 的 服 務 ， 收 費 水 平 由 香 港 郵
政 署 長 釐 定 。 因 此 我 們 建 議 刪 除 《 郵 政 署 規 例 》 第
34 條 ， 但 香 港 郵 政 會 繼 續 按 目 前 的 收 費 水 平 提 供 服
務 。  
  
 

  

                                                       
1 收 件 費 分 級 計 劃 詳 情 如 下 ：  
  

每 月 收 件 次 數  月 費  

1 次  50 元  

2 次  100 元  

3 次  150 元  

4 次 或 以 上  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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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7 
本 地 客 戶 就 訂 取 集 郵 物 品 而
每 年 須 繳 付 的 行 政 費 用  

每 年 50 元  

根 據 規 例 第 37(1)條 ， 郵 政 署 會 向 訂 取 集 郵 物 品 的 本
地 客 戶 收 取 不 會 退 還 的 50 元 行 政 費 用 ， 以 提 供 為 期
12 個 月 的 服 務 ， 而 服 務 期 自 認 訂 服 務 當 月 的 第 一 日
起 計 算 。 由 1999 年 1 月 起 ， 當 時 的 香 港 郵 政 署 長 豁
免 了 這 項 行 政 費 用，以 留 住 現 有 客 戶 和 吸 引 新 客 戶 。
我 們 建 議 豁 免 上 述 行 政 費 用 ， 並 刪 除 《 郵 政 署 規 例 》
第 37(1)條 ， 以 促 進 這 方 面 的 業 務 。  
 
在 刪 除 規 例 第 37(1)條 以 取 消 該 項 費 用 後 ， 我 們 認 為
規 例 第 37(2)條 亦 可 刪 除 ， 因 此 建 議 刪 除 整 條 規 例 。  
 

   
   

 
 



章： 98A 標題： 《郵政署規例》 憲報編號： E.R. 2 of 2014
條： 11 條文標題： 版本日期： 10/04/2014

除署長與任何個別輪船公司所訂的任何特別協議另有規定外，根據本條例第19條須
予支付的酬金率現列載如下─
(a) 運送往印度支那及上海以南的中國港口的轉運郵件，但包裹
除外...........

每袋或每個紙包
$0.50。

(b) 運送往加拿大、美國(包括夏威夷)、歐洲、澳洲及新西蘭的轉
運郵件，但包裹除外.......................

每袋$2.00。

(c) 運送往任何其他目的地的轉運郵件，但包裹除外.......... 每袋$1.00。
(d) 在香港包裝的郵件，但包裹除外........................... 每公斤或不足一公

斤$0.20。
(1980年第176號法
律公告)

(e) 從香港寄出的包裹或轉運包裹............................... 每個包裹$0.05。

章： 98A 標題： 《郵政署規例》 憲報編號： E.R. 2 of 2014
條： 12 條文標題： 版本日期： 10/04/2014

(1) 包裹抵達通知書投寄起計滿7天(公眾假期除外)，該包裹若仍然無人認領，即可按
該段期限屆滿後該包裹仍然無人認領的日數，每日徵收倉租$2，但最低收費為$16。
(1985年第60號法律公告；1988年第191號法律公告；1991年第122號法律公告；1993
年第418號法律公告；1995年第151號法律公告)
(2) 透過郵遞自香港以外地方寄送的包裹，如於抵達通知書投寄起計2個月內無人領
取，即可退回寄件人或以署長認為適當的其他方式處置。 (1991年第122號法律公
告；1998年第23號第2條)
(2A) 透過本地郵遞寄送的包裹，如於抵達通知書投寄起計14天內仍無人領取，即可
退回寄件人或以署長認為適當的其他方式處置。 (1991年第122號法律公告)
(3) 根據本條須繳付的費用，須以署長指示的方式用現金繳付。

(1975年第270號法律公告)

章： 98A 標題： 《郵政署規例》 憲報編號： E.R. 2 of 2014
條： 13 條文標題： 版本日期： 10/04/2014

(1) 在符合本條條文的規定下，署長可在獲付就下述每個私用信箱或每項私用信袋服
務預先繳付的年費後，向申請該信箱或服務的人出租私用信箱或提供私用信袋服務
─

大型信
箱
$

小型
信箱

$

私用信
袋
$

(a) 在郵政總局或尖沙咀郵政局................................ 815 625 340

tony_wong
Text Box
附件Ｉ



(b) 在九龍中央郵政局(只提供小型信箱及私用信袋).... _ 400 340
(c) 在任何其他郵政局................................................

(1988年第191號法律公告；1991年第122號法律公告；1993
年第418號法律公告；1995年第151號法律公告；2013年第
147號法律公告)

400 340 340

但如首次租用的期間超過12個月，則須繳付的費用為年費和就超出12個月之後
的期間，按每個月或不足一個月須付年費十二分之一的計法計得的費用。
(1981年第184號法律公告)

(2) 首次出租私用信箱或提供信袋服務的期間不得少於12個月，由使用者租用該信箱
或服務的當日起生效，期滿後可憑署長的酌情決定權而獲如下多於一次的續期─
(1995年第151號法律公告)

(a) 在現行租用期屆滿當日的7天前繳付第(1)款所訂明的年租後，每次續期12個
月。 (1981年第184號法律公告)
(b) (由1981年第184號法律公告廢除)

(3) 在獲得署長同意下，任何私用信箱服務均可由2名或多於2名的人共同租用，而在
所有此類情況中，每人各自須繳付的服務費用乃為第(1)及(2)款所訂明的費用的
75%。
(4) (a) 署長須免費為每名私用信箱的承租人提供該信箱的鑰匙1條，並須因應申請和
在獲繳付每條鑰匙$10的費用下，提供所要求的額外鑰匙；除署長所提供的鑰匙外，
其他鑰匙均不得用於任何該等信箱。 (1981年第184號法律公告)

(b) 申請私用信袋服務的人須向署長提供2個用於該項服務的信袋，每個信袋均
須裝鎖，而用於該鎖的1條鑰匙須交付署長，以便在該項服務持續期間由其保
留。

(5) 為用於私用信箱而提供的每條鑰匙，均屬署長的財產，並須在有關的信箱租用終
止時交還署長；凡向署長提供為用於私用信袋服務的每條鑰匙，均屬提供該鑰匙的
人的財產，並須在提供鑰匙的人要求下，或在服務終止時，由署長予以交還。
(6) 凡於租用期間，任何私用信箱的承租人要求更換信箱的鎖，署長須─

(a) 在接獲書面申請時；及
(b) 在獲繳付款項$40時；及 (1981年第184號法律公告；1988年第191號法律公
告；1993年第418號法律公告；1995年第151號法律公告)
(c) 在獲交還為用於該信箱而提供的每條鑰匙時，或在獲繳付款項$10以代替每
條沒有交還的鑰匙時， (1985年第60號法律公告)
安排該鎖由另一鎖替換，同時須免費為該信箱的每名承租人提供鑰匙1條。

(1958年A75號政府公告)

章： 98A 標題： 《郵政署規例》 憲報編號： E.R. 2 of 2014
條： 14 條文標題： 版本日期： 10/04/2014



在投寄時發出的每份下列投寄證明書的費用，以就有關投寄證明書而投寄的每件郵
包或包裹計為$1.20，該費用並須藉在該證明書上貼上價值$1.20的郵資印花而預先繳
付 ─

(a) 非掛號郵包的投寄證明書；
(b) 掛號郵包、包裹或記錄派遞郵包的投寄證明書複本。

(1997年第27號法律公告)

章： 98A 標題： 《郵政署規例》 憲報編號： E.R. 2 of 2014
條： 15 條文標題： 版本日期： 10/04/2014

接收郵件的費用為每年$140，不足一年亦作一年計。有關的證明書除非獲得續期，
否則於發出證明書的同年12月31日即自動失效。

(1981年第184號法律公告；1985年第60號法律公告；1988年第191號法律公
告；1991年第122號法律公告；1993年第418號法律公告；1995年第151號法
律公告)

章： 98A 標題： 《郵政署規例》 憲報編號： E.R. 2 of 2014
條： 16A 條文標題： 版本日期： 10/04/2014

(1) 每件郵包的記錄派遞費為$12.5。 (2013年第147號法律公告)

(2) 要求發給記錄派遞郵包的派遞通知書的費用為$11。
(3) 記錄派遞郵包的記錄派遞費及郵資均須預付。

(1997年第27號法律公告)

章： 98A 標題： 《郵政署規例》 憲報編號： E.R. 2 of 2014
條： 18 條文標題： 版本日期： 10/04/2014

(1) 凡屬代收貨價包裹，寄件人須繳付商業收費的1%作為特別費用。 (1967年第116號
法律公告；1981年第184號法律公告；1985年第60號法律公告)

(2) 任何一件包裹的商業收費不得超過$1200。 (1981年第184號法律公告)
(3) 任何人領取代收貨價包裹，除須繳付商業收費外，另須繳付費用$9。 (1985年
第60號法律公告；1988年第191號法律公告；1991年第122號法律公告；1993年第418
號法律公告)
(4) 在本條中，商業收費 (trade charge) 指包裹派遞時須收取的款額。



章： 98A 標題： 《郵政署規例》 憲報編號： E.R. 2 of 2014
條： 19 條文標題： 版本日期： 10/04/2014

(1) (由1999年第178號法律公告廢除)
(2) (a) 署長可按他不時釐定的匯率及以他認為適當的任何貨幣作為單位發出供在香
港以外地方兌付的匯票。每張該等匯票的手續費為$40加匯款金額的百分之零點五。
(1981年第184號法律公告；1988年第191號法律公告；1991年第122號法律公告；1998
年第23號第2條)

(b) 於香港以外地方發出供在香港兌付的匯票按署長不時釐定的匯率及以他認
為適當的任何貨幣兌付。 (1999年第178號法律公告)

(3) 如匯票是─

(a) 於香港發出供在香港以外地方兌付的；或
(b) 於香港以外地方發出供在香港兌付的，
其最高款額為署長決定的款額，而該款額無論如何不得超逾美元$5000或等值
款額。 (1999年第178號法律公告)

(4) 於香港發出供在香港以外地方兌付的匯票或於香港以外地方發出供在香港兌付的
匯票，如在發出的月份之後的第3個月份屆滿時仍未兌付，即視為無效。 (1998年
第23號第2條)
(5) 每張兌付通知書的費用為$11。 (1975年第270號法律公告；1988年第191號法律公
告；1991年第122號法律公告)
(6)-(7) (由1999年第178號法律公告廢除)
(8) 在獲繳付費用$40後，署長可─ (1988年第191號法律公告；1991年第122號法律公
告)

(a) 停止兌付任何於香港發出供在香港以外地方兌付的匯票；
(b) 發出於香港發出供在香港以外地方兌付的匯票的複本；或
(c) (由1999年第178號法律公告廢除)
(d) 就已告無效的供在香港以外地方兌付的匯票，向購買匯票的人退還他就該
匯票以港幣繳付的價格。 (1985年第60號法律公告；1998年第23號第2條)

(1993年第418號法律公告；1999年第178號法律公告)

章： 98A 標題： 《郵政署規例》 憲報編號： E.R. 2 of 2014
條： 22 條文標題： 版本日期： 10/04/2014

每張國際回郵券的售價為$14。

(1975年第270號法律公告；1981年第184號法律公告；1985年第60號法律公
告；1988年第191號法律公告；1993年第418號法律公告；1995年第151號法
律公告)



章： 98A 標題： 《郵政署規例》 憲報編號： E.R. 2 of 2014
條： 23 條文標題： 版本日期： 10/04/2014

(1) 本條所述的商業回郵信封及回郵卡系統，使人無須預付郵資而得以藉郵遞獲得傳
送致予其本人的回郵信封及回郵卡，而此等回郵信封及回郵卡為該人可藉附於廣告
或其他物件而分發者。
(2) 任何人如欲獲得商業回郵信封及回郵卡系統所提供的、藉本地郵遞作傳送或藉香
港以外地方致香港的郵遞作傳送的方便，則須先向署長領取獨立牌照。 (1991年
第122號法律公告；1998年第23號第2條)
(3) 牌照的費用為$110，並須預先繳付。牌照期由發出當日起滿1年即告屆滿，但可
獲多於一次的續期；每次續期1年，並就每次續期須繳付費用$110。 (1975年第270號
法律公告；1981年第184號法律公告；1985年第60號法律公告；1988年第191號法律公
告；1993年第418號法律公告；1995年第151號法律公告)
(4) 回郵信封或回郵卡的完整印刷校樣，須遞送署長批准，並須符合牌照所指明的條
款及條件。 (1991年第122號法律公告；1997年第27號法律公告)
(5) 傳送予持牌人的上述回郵卡及回郵信封，其應繳郵資將按適用於該類郵件的預付
郵費計算，該項郵資將連同按每件派遞郵件徵收50￠的附加費，於派遞時向持牌人
收取。 (1975年第270號法律公告；1978年第67號法律公告；1985年第60號法律公
告；1988年第191號法律公告；1993年第418號法律公告；1995年第151號法律公告)
(6) 商業回郵信封及回郵卡不得以掛號郵遞或記錄派遞的方式寄送，亦不得投保或註
明為快郵派遞。 (1997年第27號法律公告)
(7) 在不損害本條例訂明的其他刑罰的原則下，如應就藉郵遞傳送給持牌人的回郵卡
及回郵信封繳付的郵資欠繳，則有關的牌照可被取消。

(1991年第122號法律公告)

章： 98A 標題： 《郵政署規例》 憲報編號： E.R. 2 of 2014
條： 23A 條文標題： 版本日期： 10/04/2014

(1) 署長可提供本條所述的簡便回郵服務，簡便回郵服務讓人無須預付郵資而得以藉
本地郵遞獲得傳送寄送予他的信封及卡。

(2) 任何人如欲使用簡便回郵服務，必須─

(a) 先向署長取得書面批准，該批准須指明一個簡便回郵號碼及某一簡便回郵
格式；及
(b) 遵照上述批准所指明的條款及條件。

(3) 簡便回郵的信封或卡，必須符合第(2)款所提述的書面批准所指明的簡便回郵格
式，並必須符合該批准所指明的條款及條件。

(4) 應就傳送予獲批准使用簡便回郵服務的人的上述信封及卡繳付的郵資，按適用於
該類信封及卡的預付郵費計算，該項郵資將連同按每件派遞的信封或卡徵收的60￠
的附加費，於派遞時或派遞後向該人收取。

(5) 簡便回郵的信封及卡不得以掛號郵遞或記錄派遞的方式寄送，不得投保，也不得
註明為快郵派遞。

(6) 在不損害本條例訂明的其他罰則的原則下，如應就已獲傳送的信封及卡繳付的郵



資或附加費有欠繳情況，則第(2)款提述的書面批准可被取消。

(1999年第178號法律公告)

章： 98A 標題： 《郵政署規例》 憲報編號： E.R. 2 of 2014
條： 32 條文標題： 版本日期： 10/04/2014

署長可在收件人按下列的收費預先繳付費用後，將郵包轉遞─
私人
用戶

商業
用戶

(a) 不超過3個月的期間..................................................... $125 $375
(b) 其後每12個月............................................................. $315 $940

(1988年第191號法律公告；1991年第122號法律公告；1993年第418號
法律公告；1995年第151號法律公告；2013年第147號法律公告)

章： 98A 標題： 《郵政署規例》 憲報編號： E.R. 2 of 2014
條： 33 條文標題： 版本日期： 10/04/2014

每件郵包的快郵服務費用為$6。

(1988年第191號法律公告；1995年第151號法律公告)

章： 98A 標題： 《郵政署規例》 憲報編號： E.R. 2 of 2014
條： 34 條文標題： 版本日期： 10/04/2014

從客戶地址收取特快專遞物品的每月費用為$200。

(1991年第122號法律公告；1993年第418號法律公告)

章： 98A 標題： 《郵政署規例》 憲報編號： E.R. 2 of 2014
條： 36 條文標題： 版本日期： 10/04/2014

(1) 署長可為香港以外地方的客戶提供訂取集郵物品的服務。 (1998年第23號第2條)
(2) 處理發送根據第(1)款所述的服務而訂取的集郵物品的費用為每次$10。
(3) 為免生疑問，署長須就第35條所述的服務徵收獨立費用。

(1997年第27號法律公告)



章： 98A 標題： 《郵政署規例》 憲報編號： E.R. 2 of 2014
條： 37 條文標題： 版本日期： 10/04/2014

(1) 署長可於獲繳付不會退還的行政費用$50後，為本地客戶就訂取集郵物品而提供
為期12個月的服務，而該12個月的期間是自認訂服務當月的第一日起計算。

(2) 為免生疑問，署長須就第35條所述的服務徵收獨立費用。

(1997年第27號法律公告)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J 

    (第 1頁，共 2頁) 

 

調整主要郵費和第調整主要郵費和第調整主要郵費和第調整主要郵費和第 98A 章下郵政章下郵政章下郵政章下郵政費費費費用用用用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 

 

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 

 

 由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主要郵費及由 2016 年 2 月 1 日起調整《郵
政署規例》(第 98A 章)下多項郵政費用，會帶來全年約 8,200 萬元的額外經常
性營運收入。 

 

對對對對經濟經濟經濟經濟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 

 

2. 是次上調郵費和郵政費用不會對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構成實質影響1。此
外，用於由郵政署營運基金提供的郵政服務的開支只佔香港整體營商開支很少
份額2。因此，預計調整對大多數企業不會造成太大影響。調整郵費對於個別較
倚賴郵政服務的行業(例如從事印刷、出版、商品貿易、批發和網上貿易)的影
響會較大，但當中有些企業或會視乎本身的業務需要而轉用電子通訊。香港郵
政會繼續為大量投寄用戶提供折扣優惠，企業可選用最切合其業務需要的服
務。總體而言，相對於其他地方，香港的郵費經調整後仍然相當低廉。 

 

對對對對環境環境環境環境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 

 

3. 郵政服務涉及大量紙張，如不循環再用，將會變成廢物。是次調整郵
費或可促使郵政服務用戶轉用電子方式通訊，或採取其他可節省成本的方法，
例如採用體積較小的包裝。我們預計郵件數量會減少，這會有助減低對環境所
造成的負擔。 

 

                                                           

1 「資訊及通訊服務」是編匯消費物價指數的 94 個開支分項中的一項商品/服務組別，當中包括”郵費”和”速遞費”。這兩項合佔總住戶開支少於 0.01%。政府統計處認為，上調主要郵費和郵政費用對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影響輕微。 

 

2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2013 年郵費及速遞服務的開支僅佔香港整體營商開支的 0.3%，而用於由郵政署營運基金所提供的郵政服務的開支佔整體營商開支少於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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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產力的影響對生產力的影響對生產力的影響對生產力的影響 

 

4. 是次調整主要郵費和多項郵政費用，有助改善郵政署營運基金的財政
狀況，及讓營運基金可繼續利用其儲備推行提升生產力的措施，例如於二零一
五年推行綜合郵務系統，機械揀信系統於二零一六年增設光學閱讀中文地址的
功能，以改善處理郵件和其他後勤支援服務的效率。現正開發的郵件流程管理
及追蹤系統將於二零一七年投入服務，有助提升運作效率及優化資源規劃。 

 



附件 K 

 
背景資料  

 
 
 《郵政署條例》 (第 98 章 )第 4 ( 1 )條訂明，香港郵政署長
可在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所作任何指示的規限下，釐定須就各
種郵遞品徵收的郵費。《郵政署規例》 (第 98A 章 )  下的郵政費
用，可藉修訂相關規例予以調整。至於競爭性服務 (例如特快專
遞 )的郵費，香港郵政署長不時予以調整。  
 
2 .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九日，立法局根據《營運基金條例》(第
430 章 )通過決議，成立郵政署營運基金，由香港郵政署長擔任總
經理。郵政署營運基金以自負盈虧的方式運作，可保留業務所得
的收入，以抵銷提供服務的成本。  
 
3 .  《營運基金條例》 (第 430 章 )第 6 條訂明，總經理須按照
下列目標管理營運基金：  

 
( a )  進行有效率及有效的運作，使有關服務符合適當水準；  
 
( b )  在合理時間內，使該營運基金的收益，以跨年計算，足以

應付因提供有關的政府服務而招致的開支，及足以為應付
該基金的債務而提供資本；以及  

 
( c )  使 所 運 用 的 固 定 資 產 產 生 財 政 司 司 長 所 釐 定 的 合 理 回

報。  
 
4 .  主要郵費和《郵政署規例》下部分郵政費用對上一次調整，
分別由二零一三年十月一日和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一日起生效。  

 



附件 L 

 

簡稱一覽表  

  

《 2015 年郵政署 (修訂 )規例》  –  《修訂規例》  

萬國郵政聯盟  –  萬國郵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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